
岚皋县城关镇竹林村八组
生产道路硬化工程施工合同

建设单位：岚皋县水利局（县库区移民工作站）（以下简称甲方）

施工单位：安康宏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监管单位：岚皋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丙方）

经 2024 年 08 月 23 日召开的岚皋县城关镇竹林村八组

生产道路硬化工程开评标会议，根据开评标结论，确定乙方

为岚皋县城关镇竹林村八组生产道路硬化工程施工单位。为

明确三方责、权、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遵循自愿、平

等、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经各方协商一致，特订

立本合同。

一、工程名称：

工程名称：岚皋县城关镇竹林村八组生产道路硬化工

程。

项目经理：冉本桥 陕 261080807349

二、工程地点：

岚皋县城关镇竹林村。

三、工程承包主要内容：

按本项目工程量清单、设计(变更)图纸和招投标确定的

内容。

四、承包方式及承包总价：

本工程采取固定综合单价、总价可调的承包方式，合同

总价为大写壹佰壹拾柒万壹仟壹佰伍拾元整（￥1171150.00

元）。



在施工过程中，若发生设计变更，某分项工程实际工程

量比合同清单工程量增减 10%以上且该分项工程中标综合单

价高于或低于最高限价中对应单价 10%以上时，则该分项工

程量增加部分或减少部分的结算单价均按照最高限价中对

应单价同比例（招标时中标价与最高限价之间的下浮比例）

下调执行。若工程量清单或合同中没有适用于变更工程项目

价格的，变更工程的综合单价应该根据当期的市场材料价格

套用相关定额后重新组价，并按照最高限价与中标价下浮的

比例同比下调执行 。

五、合同工期：

本工程开工日期 2024 年 09 月 02 日，合同工期总日历

天数 90 日历天。在施工过程中，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致使施工延期的，工期顺延。

六、工程验收及结算：

1.工程竣工后，相关工程资料齐备，乙方通过自验和决

算后书面申请甲方、丙方验收，乙方按验收意见进行整改完

善合格后并进行清场。

2.如经甲方组织验收不合格时，乙方应及时采取有效补

救措施，直至达到合格标准，否则，甲方有权拒付工程款并

按有关规定追究乙方相应的责任。

3.实际完成的工程量以建设、监理、监管、施工单位共

同实地验收确认签字的合格工程量为准。

4.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按合同总价款可支付 30%的工程

款，后期按工程进度最高可支付合同总价款 90%的工程款；

施工完毕及验收合格并经审核、审计决算后，支付剩余工程



款，施工单位出具无质量问题保证承诺书，在保质期内若发

生质量问题，施工单位无条件进行整改到位，直至质量达到

合格，一切费用由施工单位全部承担。

七、三方责任：

（一）甲方责任

1、负责提供设计（变更）图纸，并督促设计、监理单

位进行技术交底。

2、委托工程监理单位对本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质量、

进度、安全、文明施工和造价控制、合同管理和信息管理，

实施过程中相关协调工作。

3、按时拨付工程款。

（二）乙方责任

1、遵守与本合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及约定，并承

担相应的责任。

2、应在开工前向甲、丙方及工程项目监理单位提供规范、

完善可行的施工组织方案，并配备专职的质量、安全、技术

等方面的管理人员，建立完善的内部质量安全、数量监管体

系。

3、对施工质量负责。工程质量标准必须达到合格，本工

程所需的全部材料进场时必须附有出厂质量合格证和相关

法定单位的质检报告，并经现场取样复试合格后，方可使用。

对施工质量缺陷或施工质量事故，乙方无条件地按要求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整改，直到施工质量达到合格为止，质保期内

自觉及时搞好正常维护，因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



4、对本工程的施工安全负责，乙方要认真采取施工安全

防范措施，规范设置安全防护和警示标志，确保施工人员，

材料、设施和设备的安全，确保工地附近建（构）筑物等设

施和来往居民及车辆的安全，甲方不承担工程建设过程中任

何安全事故责任。

5、对工程施工数量负责。乙方应如实核定申报工程施工

各分项的数量，做到证据确凿、计量真实，严禁弄虚作假、

虚报冒领。否则，一经发现核实虚报超过工程实际造价 10%

以上时，甲方除扣减虚报价款外，有权可另扣减虚报价款 1

—2 倍的工程价款作为对乙方的处罚，并由乙方承担其相应

的工程造价审核费用，同时甲方将其记入不良业绩档案。

6、按照甲方提供的工程设计（变更）图纸进行施工，

现场设置项目公示牌，作好施工日志，提供完整的竣验资料，

竣工后要按照甲方要求设置永久性工程项目标识标牌，费用

由乙方承担。开挖的土石方外运弃倒地点及施工所需水、电、

路等设施由乙方自行负责协商解决，其费用由乙方负责。工

程施工过程因乙方措施不当或管理处置不到位造成施工现

场周边建（构）物等相关设施及山体滑塌等损失一概由乙方

自行负责。

7、施工所需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质，

必须进驻施工现场履行职责，每完工一道工序，须经甲方和

监理验收签字后，方可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隐蔽工程须做

好工程验收记录和相关影像及文字印证资料，填写工程验收

表，经甲方及设计、监理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隐蔽。



8、本工程在施工期间不得转包。如乙方自愿与甲方解

除合同时，甲方可按乙方实际完成的有效合格工程造价的

80%结算。对发生严重质量安全事故、工期拖延、质量低劣、

工艺粗糙、施工不遵守规范且不按要求整改等违法违规行为

的，甲方有权强制解除合同，并拒绝结算工程价款。

9、自觉遵守工程建设管理有关法规，履行《工程项目

施工质量安全管理责任书》中明确的责任，加强施工队伍和

施工现场的管理，对工程管理混乱，且不接受甲方提出的整

改意见时，甲方有权责令乙方调整变更工程项目负责人和相

关现场管理人员，情节严重的，可依法追究其经济法律责任，

同时甲方可强行中止合同。

（三）丙方责任

1、成立以镇党政班子成员为组长、移民专干、镇、村

管理人员、村民代表及相关人员为成员的工程项目建设管理

监督协调小组，对工程数量、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及进度进

行监督管理，负责工程建设所需土地的征用和房屋等相关设

施的拆迁及环境保障，协调解决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

和问题。

2、负责落实专人收集、整理工程建设档案所需的相关

资料及施工前现场全貌，施工中、后期现场原貌影像资料。

3、负责落实工程后期管理、养护责任和措施。

4、负责落实好甲方委托的其它事项。

八、违约责任：




